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442,8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144,644,007 股的 0.306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2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 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周晓静、张婷婷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14 日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